行政执法服务指南

1、 执法主体
执法主体名称：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城市管理局
办公地址：图木舒克市滨盛街35号
联系方式：0998-5704802
二、执法职责
贯彻执行城市管理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指导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
三、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城市管理执法办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四、执法流程
（一）立案。凡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投诉、移送、上级交办、主动交代的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填写《立案审批表》，报部门负责人审批。对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在十五日内予以立案；对不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不予立案。
（二）调查。调查处理行政处罚案件不得少于二人。行政机关收集证据时，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填写《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并应当在七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依法收集证据。收集、调取证据应当制作笔录，由调查人和有关当事人在笔录上签名或盖章。行政执法人员调查处理行政处罚案件应当询问当事人或其他知情人（以下简称被询问人），并制作《询问笔录》。
（三）审查。调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当填写《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并连同《立案审批表》和证据等有关材料，由行政执法人员送法制工作机构或者审核机构提出初步意见后再交由本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审查决定。
（四）处罚前告知。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证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利。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制作《听证笔录》。当事人不承担组织听证的费用。
（五）处罚决定。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凡决定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六）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及时送达被处罚人，并由被处罚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名或者盖章；被处罚人不在，可以交给其成年家属或者所在单位的负责人代收，并在送达回证上签名或者盖章。
当事人如不服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可以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
行政处罚案件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七）执行。到期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每日按处罚数额的3%加处罚款或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八）结案。行政处罚案件办理终结，承办人应当根据一案一卷的原则，将案件的全部材料立卷归档。
五、救济渠道
（一）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听证权利、陈述申辩权利、行政复议权利、行政诉讼权利、国家赔偿权利。
（二）救济途径：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执法部门申请进行听证、陈述申辩；向本级政府法制机构提出行政复议；向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
六、监督途径
监督部门：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城市管理局法制监督科
投诉电话：0998-5704802

